
公 告
天台友利充电桩有限公司

遗 失 公 章 1 枚 ， 编 号
3310231009923，声明作废。

绍兴市柯桥区传林建材商
行 遗 失 公 章 1 枚 ，编 号
33060310020411；财务章 1 枚，编
号 33060310020412，声明作废。

中国共产党三门县横渡镇
桥头村支部委员会遗失党章一
枚，编号 3310220135604，声明作
废。

嵊州市道地道中式快餐店
遗失财务专用章 1 枚；法人章
（法人孙燕飞）1枚，声明作废。

陈秀黎遗失中国太平洋人
寿 保 险 公 司 执 业 证 ，证 号
00001533050000002019001825，
声明作废。

嵊州市平利建材有限公司
遗 失 公 章 1 枚 ， 编 号
3306830016925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玉 环 汇 科 家 庭 农 场
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，编 码
3310210193405；财务专用章一
枚 ，编 码 3310210193406，声 明
作废。

遗失台州市安丰泰智能科
技有限公司玉环分公司公章一
枚，编码 3310210305928，声明作
废。

丽水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
限公司管理人遗失财务专用章 1
枚、法人章（张笑俏印）1 枚，声
明作废。

丽水市德众汽车销售服务
有限公司管理人遗失财务专用
章 1枚、法人章（张笑俏印）1枚，
声明作废。

丽水市怡众汽车销售服务
有限公司管理人遗失财务专用
章 1枚、法人章（张笑俏印）1枚，
声明作废。

丽水市睿众汽车销售服务
有限公司管理人遗失财务专用
章 1枚、法人章（张笑俏印）1枚，
声明作废。

永康弘顺佳兴影视文化工
作室遗失公章 1枚，声明作废。

临海市老年人协会遗失社
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，统一
社 会 信 用 代 码
51331082502620998N，声 明 作
废。

领取新保险许可证公告
机构名称: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
司温岭万昌中路证券营业部
许可证编号:0706410 许可证机
构编码:33030073688380301
代理险种:企业财产保险、家庭财
产保险、建筑工程保险、安装工程
保险、货物运输保险、机动车辆保
险、船舶保险、责任保险、信用保
险、意外伤害保险、人寿保险、健
康保险、旅客平安保险、住宿旅客
平安保险、航空意外保险
营业地址: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
城东街道万昌中路 588 号建筑
业大厦 1号楼 1楼、2楼、4楼
邮政编码:317500 负责人:蔡荣
联系电话:0576-86207539
发证机关: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理委员会台州监管分局
许可证颁发日期:2019年 10月 12
日

领取新保险许可证公告
机构名称：台州为达汽车销售服
务有限公司
许可证编号：0706409 许
可 证 机 构 编 码 ：
33108174902244702
业务范围：上海上汽大众品牌汽
车销售；机动车维修：一类机动
车维修（小型车辆维修）（凭有效
许可证经营）；机动车辆保险、意
外伤害保险代理（凭有效许可证
经营）。其他汽车（限商用车及
九座以上乘客车）、汽车零配件、
非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零售；机动
车登记业务代理（申请补发《机
动车登记证书》的除外）；二手车
经销、经纪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经营活动）
住所：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
街道山南前村
邮政编码：317500 负责人：冯
少平 联系电话：13858653175
许可证颁发日期：2020 年 10 月
25日

减资公告
经本公司股东会（出资人）

决议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5000
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0 万元人民
币。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
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
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
日内，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
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逾期不提
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。

浙江蜗牛旅游休闲产业
发展有限公司

减资公告
嵊州市红娟商贸有限公司

根据 2020 年 8 月 31 日股东会决
议，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
元 减 少 到 50 万 元 ，现 予 以 公
告。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
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
供相应的担保，逾期不提出的视
其为没有提出要求。特此公告。
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注销公告

长兴县阳光文化艺术团经
理事会表决通过，决定注销，清
算组已成立，望债权人接到通知
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的
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，向清
算组申报债权。清算组电话:
13857286399。

长兴县阳光文化艺术团
2020年 9月 2日

减资公告
浙江晶雅玻璃科技有限公

司根据 2020 年 9 月 1 日股东会
决议，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1180
万元减少到 1000 万元，现予以
公告。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
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
提供相应的担保，逾期不提出的
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。特此公
告。

减资公告
嵊州普菲克新材料有限公

司根据 2020 年 8 月 31 日股东会
决议，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1080
万元减少到 200 万元，现予以公
告。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
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
供相应的担保，逾期不提出的视
其为没有提出要求。特此公告。

公司合并公告
根据新昌县天姥化工有限

公司与新昌县晨兴医药有限公
司的合并协议，两公司合并，合
并方式为:新昌县天姥化工有限
公司吸收新昌县晨兴医药有限
公司；新昌县晨兴医药有限公司
解散注销。新昌县晨兴医药有
限公司的资产归新昌县天姥化
工有限公司所有，所有债权债务
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承继。合
并前新昌县天姥化工有限公司
注册资本 100 万元，新昌县晨兴
医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6 万
元，合并后存续的新昌县天姥化
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26万元。

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
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
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四
十五日内，对自己是否要求公司
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
作出决定，并于该期间内书面通
知本公司，否则，本公司将视其
为没有提出要求。

特此公告。
联系人:潘晓元，联系电话：

13806766365
新昌县天姥化工有限公司
新昌县晨兴医药有限公司

2020年 8月 26日
取消清算组备案公告
诸暨能贡健康管理有限公

司，因经营上的原因，决定终止
清算，恢复经营，取消 2020 年 5
月 27 日 的 清 算 组 备 案 登 记 。
2020 年 5 月 27 日在国家企业信
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的清算组备
案信息、债权人公告信息，现声
明作废。

诸暨能贡健康管理有限公司
2020年 9月 1日

清算公告
浙江永环供应链管理股份

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91331000MA2AL3UL5P，拟向企
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，
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
向本企业清算小组申报债权，清
算组负责人：梁金标，清算组成
员：梁金标、陈石龙、吕照微、陈
国贵、仇德土、郑玲娜、傅顺利、
叶洪法、仇万青，特此公告。

浙江永环供应链管理
股份有限公司

2020年 9月 2日
公告

龙泉市人民法院于 2019 年
1 月 17 日裁定受理龙泉欣荣文
化破产清算一案，现定于 2020
年 9 月 22 日 9 时 30 分在龙泉市
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债权
人会议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
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
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
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
表 人 证 明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
书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
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
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
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
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
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当提交
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
特此公告
龙泉欣荣文化传媒有限

公司管理人
2020年 8月 31日

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
15066670823

公 告
吸收合并公告更正

根据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会
决议决定，浙江仙峰贵金属有限
公司吸收合并台州仙峰化工有
限公司、仙居县夹岭岙再生资源
有限公司，合并前浙江仙峰贵金
属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3800 万
元，台州仙峰化工有限公司注册
资本 705万元，合并后抵销;仙居
县夹岭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注
册资本 50万元;合并后浙江仙峰
贵金属有限公司存续，台州仙峰
化工有限公司、仙居县夹岭岙再
生资源有限公司注销，合并后浙
江仙峰贵金属有限公司的注册
资本为 3850万元。

请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
自接到合并各方公司通知书之
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
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，对自
已是否要求合并各方公司清偿
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出
决定，并于该期间内要求合并各
方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
的担保，否则，合并各方公司将
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，并依法进
行合并。特此公告。

浙江仙峰贵金属有限公司
台州仙峰化工有限公司

仙居县夹岭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
2020年 9月 2日

声明
2020 年 7 月 2 日，温岭市人

民法院指定浙江海贸律师事务
所担任温岭市家怡鞋业有限公
司的管理人，因该公司的印章遗
失，特声明该公司的全部印章作
废，包括但不限于公章、行政印
章、合同章、法人章、财务印鉴、
税务登记证、营业执照正、副本
全部作废。

声明人:温岭市家怡鞋业
有限公司管理人
2020年 9月 1日

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公告
(2020)浙 1081破 19号之二

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裁
定受理温岭市家怡鞋业有限公
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浙江海
贸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破 产 管 理
人。截止 2020 年 8 月 27 日，债
务人温岭市家怡鞋业有限公司
经核查确认的债权合计 47758
元,但债务人无可供清偿的财
产，不足以清偿债务和破产费
用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四十三条第
四款、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,本
院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裁定宣告
温岭市家怡鞋业有限公司破产，
并终结该公司破产程序。

特此公告
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根据浙江宝石机电股
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台
州贏远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
一案，并指定浙江浙经律师事务
所、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
公司、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联合
担任台州赢远机械有限公司管
理人。台州赢远机械有限公司
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至
2020 年 10 月 12 日前向管理人
(通信地址: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
道 379 号三楼浙江海贸律师事
务所，邮政编码:318000，联系人:
李罗娜律师，电话:13819686372)
申报债权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
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
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
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
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
产生的费用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
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台
州赢远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
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台州赢
远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
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于 2020
年 10月 20日上午 9时 30分在浙
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
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
议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
权参加债权人会议，请各债权人
准时参加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
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
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
份证明书;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
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
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
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
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;参加
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
交个人身份证明;如委托代理人
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
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
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
函。特此公告。
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

公告
(2020)浙 1004破第 15号

本院根据债务人台州市瓯
传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于 2020
年 8 月 9 日作出裁定，受理该公
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浙江海
贸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债
务人台州市瓯传商贸有限公司
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10 月 9 日
前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(通信地
址:台州市市府大道 379 号三楼;
邮 政 编 码 318000; 联 系 电 话
15214759860; 联 系 人 金 律 师)。
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
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
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对
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
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
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
用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台州市
瓯传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
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
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本院定于 2020年 10月 20日
下午 14时 30分在台州市路桥区
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
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申报债权
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
议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
或其它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
照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，
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
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
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
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
务所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
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
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
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
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
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
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
特此通知。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公告

(2020)浙 1003破 33号
本院根据胡丽娜的申请，于

2020 年 8 月 13 日裁定受理台州
市真钻坊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破
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0年 8月 24
日指定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担
任管理人。台州市真钻坊珠宝
首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2020
年 10月 15日前向台州市真钻坊
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管理人(地址:
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79 号
赤龙大楼 3 楼浙江海贸律师事
务所;联系电话:15157690872;联
系人:余律师)申报债权。未在上
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
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
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
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
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
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未申
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
行使权利。台州市真钻坊珠宝
首饰有限公司应当自公告之日
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提交财产状
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
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
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
情况。台州市真钻坊珠宝首饰
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
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
人员，在破产程序终结前，应承
担下列义务:(一)妥善保管其占
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
文书等资料;(二)根据本院、管理
人的要求进行工作，并如实回答
询问;(三)根据本院、管理人要求
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
权人的询问;(四)未经本院许可，
不得离开住所地;(五)不得新任
其他企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理人员。管理人接管时，法定代
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，
并 答 复 有 关 财 产 及 业 务 的 询
问。台州市真钻坊珠宝首饰有
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
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
财产。

由于本案属于执行移送破
产案件，故本案由管理人以非现
场的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
议，召开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9
日。会议将采取书面的形式表
决，各债权人应当在表决票上明
确表明同意或者不同意，如对表
决事项有异议，应当在表决期内
书面提出，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
表决意见的，视为同意。特此公
告

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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